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

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和双方均为公民
申请再审案件受理工作规程（试行）

为切实保障民事诉讼当事人依法申请再审的权利，优化民事再审审查工作质效，促进民事审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根据民事诉讼法和全国民事再审审查工作会议精神，对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和当事人双方均为公民的申请再审案件的受理工作，制定本规程。

1、原告和被告均为公民的案件，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的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

2、原告、被告一方为三人以上的案件，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案件。

原审人民法院受理的三件以上的劳动争议、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等一方当事人相同且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案件，其中三件以上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可以视为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案件。

3、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和当事人双方均为公民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应当向原审人民法院提交申请再审材料。当事人向原审人民法院提交申请再审材料时间为其申请再审时间。

4、上述案件当事人直接向上一级法院提出再审申请的，上一级法院应在收到材料7日内将该材料转至原审法院，并告知当事人。当事人向上级法院提交再审申请材料的时间为其申请再审时间。

5、上述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原审法院登记窗口应当将登记信息告知作出生效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原审判庭（以下简称原审判庭），由其分别情形开展释明化解工作：

（1）原审判庭认为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不成立的，应针对当事人理解上的疑惑、认识上的错误、情绪上的对立，耐心、细致地做好释明疏导工作；

（2）原审判庭发现原审法律文书存在笔误（法律文字误写、误算，诉讼费用漏写、误算和其他笔误）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第一款第（七）项裁定予以补正；

（3）原审判庭认为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成立的，交由原审法院立案部门审查。

（4）当事人的再审诉求可以通过诉讼外的途径协调化解的，原审判庭应当会同院内外相关部门积极协调化解。

6、原审判庭接到登记窗口通知后应及时确定法官进行释明化解。如无法安排当即释明化解的，应当向立案部门说明情况，预约释明化解时间和人员。预约释明化解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五个工作日。释明化解应由一名以上审判人员进行，制作笔录，并填写案件释明化解情况表。 

7、原审判庭应在收到登记窗口通知后15个工作日内将处理情况反馈给立案部门。经原审判庭释明化解，上述案件当事人自愿放弃再审申请，登记窗口应当固定、保存相关资料，对登记事项作终结处理。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依申请出具再审裁定和调解书。

8、经原审判庭释明化解，上述案件当事人仍坚持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原审人民法院立案审查部门经审查符合申请再审条件的，应当依法受理。再审申请符合法定条件，但申请再审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应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材料，待当事人补正后，及时受理审查。

9、经原审判庭释明化解，上述案件当事人选择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经原审人民法院立案审查部门释明，当事人同意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原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当事人坚持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原审人民法院立案审查部门应当在一个月内将当事人申请再审材料、案件卷宗和释明情况一并报送上一级法院立案审查部门，并告知再审申请人。

10、本规程至公布之日起实施。

申请再审案件释明化解表

	原审案号
	

	原审判庭成员

及承办人
	

	登记窗口通知时间
	

	释明化解时间
	

	释明化解法官
	

	参加人员
	

	释明化解情况及结果（具体经过制作笔录附后）

	备注：


注：本表“原审案号”、“原审判庭成员及承办人”、“登记窗口通知时间”三栏由登记窗口填写后，随当事人提交的材料一并移交原审判庭，原审判庭释明化解并填写剩余栏目后，将此表、释明化解笔录及相关材料交回立案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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